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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沙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

文件

中共长沙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中共长沙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
长 沙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长 沙 市 教 育 局
长 沙 市 公 安 局
长 沙 市 财 政 局
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长 沙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
长 沙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长 沙 市 城 市 人 居 环 境 局
长 沙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中 心

长住建发〔2025〕38号

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12部门
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发展措施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认真执行《湖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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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 9 部门关于印发<湖南省促进房地产市场

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湘建房〔2025〕57号），持

续巩固房地产市场稳定态势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以下促进房

地产发展措施：

一、鼓励“以旧换新”。对本市家庭或个人出售自有住房，

并于一年内在本市重新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且完成网签合同备

案的，按新房交易总价的 1%给予购房补贴，单套补贴金额最高

不超过 3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）

二、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。生育二孩及以上且子女

未成年的家庭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，在拟购住房所在区县（市）

已有住房的，套数认定核减一套，按核减后的套数认定标准执

行住房信贷政策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金融办、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）

三、强化住房公积金支持。生育二孩、三孩及以上的家庭

在本市购买首套或第二套自住房，且为新建商品房的，最高贷

款额度在本市现行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分别提高 20%、30%。

家庭在本市购买首套自住房，且为新建商品房的，可申请购房

提取公积金，同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公积

金中心等部门）

四、积极推进新建商品住房服务配套建设管理。提升新建

商品住房教育、托育等公共设施综合服务水平，进一步推进就

近入学、入托等，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

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）

五、稳步推进房票安置。积极推进城中村改造、城市危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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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改造，鼓励各区县（市）根据实际情况，在房屋征收工作中

因地制宜实施房票安置方式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

市人居环境局等部门）

六、有序盘活存量房地产开发土地。在满足公共服务设施

和基础配套设施承载力，且尊重购房业主意愿和综合考虑开发

企业需求的前提下，已完成总图审批的商业项目经批准可进行

规划修改，补缴土地出让金后变更规划条件，适当降低商住比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）

七、加力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。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

保障性住房或人才房，探索配租型保障性住房“租购一体、先租

后购”的运行机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

市发改委等部门）

八、加强房地产金融支持。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对房地产“白

名单”和现房销售融资贷款的“存贷挂钩”激励机制，解决房地产

企业合理融资需求，落实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配的系列融

资制度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委金融办等部门）

九、扎实推进“好房子”建设。按照国家《住宅项目规范》

（GB55038-2025），优化“好房子”规划设计指标，提高住宅建设

品质。通过绿色建造、数字建造、智能建造、装配式建造等先

进方式，建设“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”的“好房子”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等部门）

十、持续净化市场环境。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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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 7月 14日印发




